
 
 
 
 
 
 
 
 

 

八名老人在家被绑架
2011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1 点左右，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德里小区 109 栋发生

了一起绑架事件。许力、包丽英夫妇等

8 名法轮功学员被新阳路派出所路洪波

无故闯入民宅绑架、抄家，抢走个人物

品若干。负责办案的警察在道里公安分

局副局长吕贯强指使下，将这些平均年

龄为 65 岁左右的老人（其中一位 78 岁

高龄）非法拘留，且不让家属接见。当

晚 10 点半前，8 人均被强行送往哈市第

二看守所（鸭子圈）非法关押。 

呼吁善良的人们，用您力所能及的

方式，帮助无辜受难的法轮功修炼者，

维护善良，呵护正义！ 

参与迫害的新阳路派出所警察的电话  

直接迫害责任人：路洪波  电话：

13804567162  
其他： 
李春平：13351289797  
桑  某：13704812098  
李俊涛：13206666111  
贾春风：15104609659  
邹长征：13895720709  
邹本庆：1383618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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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

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

轮功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

以为法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

迫害者跟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

恐。其实，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

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

功才真正的是在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

信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

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

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

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

“真、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

或讲法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

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

念——“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

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

为都是合法的。翻遍中国的“基本

法律”和“其他法律”，没有找到

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没有任

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X

教”。目前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

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

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

就没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有

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

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

而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

功就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

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

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

了，更不能据此而定罪。 

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

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

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

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通

知）》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

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

邪教组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功。

（在百度或其他网站中输入“公安

部认定的邪教组织”就可查到这个

名单） 

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

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事实上

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

追究。◇ 

刘晓辉：18946088567  
张景瑜：13836101888  
张保国：13748115357  
孔令东：13009800116  
胡伟东：15104609651  
赵辰锦：13212916985  
曲传辉：13904517133  
孙永丽：13895804490  
张景奇：13836101288◇ 

 

写
给
那
位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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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女士： 
我们不想说出你的名字，那样，你以后怎

么在街坊邻里间做人？！由于你的恶意构陷，7
月 27 日上午，新阳派出所十来个人闯入大法弟

子包丽英家中，野蛮绑架八名法轮功学员，非

法抢走个人私有物品，并对这些六、七十岁的

老人动用暴力，对他们的子女亲属进行威胁恐

吓。在新阳派出所，市六一零、公安局对这些

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非法审讯十几个

小时，动用卑鄙手段恐吓、谩骂、逼供。大法

弟子包丽英已经 71 岁，她的老伴已经 78 岁，

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道德升华，与人为

善，宽容忍让。包丽英的儿子这些天身体不适，需要

她经常去照顾。你的所为给她的家庭带来多大的打击

和痛苦！给另外六个家庭的子女和亲属带来多大的灾

难和不幸！如果这些老头老太太在监狱里有个三长两

短，你的灵魂如何安宁？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邻里会

怎么看你，你怎么在这里生活？ 
你的所为是为人所不齿的，但我们也知道，也许

你被中共的谎言欺骗，对法轮功怀有误解和偏见。所

以真心希望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在这紧要关头，为自

己和家人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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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静静的看书学习，这本

是很多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可是

谁也想不到在中国大陆，这种行为

也会被荒唐的定为犯罪，这就是中

共治下的“和谐”社会中的真实一

幕。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上

午十一点左右，哈尔滨市道里区地

德里小区发生了一起绑架事件，八

名法轮功学员在家中学习法轮功

书籍时被新阳路派出所绑架、抄

家，抢走个人物品若干。据悉这些

老人平均年龄为六十五岁左右，其

中年龄最大的老人七十八岁。老人

的家属焦虑万分，通过各种渠道打

听老人的安危，以为这些老人年事

已高，只是在家看书，按照人情事

理，警察能早点让这些老人回家。

可得到的却是老人都被刑事拘留

的消息，派出所给这些安分守己的

老人扣上“非法集会”的罪名，并

叫嚣还要把这些老人告上法庭并

判刑。 

说到非法集会，和这些老人的

行为，根本沾不上边。因为这些老

人只是手捧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

法轮》，一起读一读，交流交流按

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心得体会，

这怎么是集会呢，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示威游行法》中所称的集

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

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可

这八位老人只是在家里而非公共

场所，看书学习，这是公民的起

码权利，怎么会是伤害他人的犯

罪行为呢？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中共警察执行的是中共对法轮功

打压的国家政策而并非法律，所

谓“非法集会”只是为迫害法轮功

学员而扣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而已。

这些年来，总有警察告诉法

轮功学员“在家炼，不出去就行”。

那意思就是只要不出去发传单、

讲真相，在家里怎么炼警察都不

会找麻烦的。可是十二年来，中

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哪里需

要什么理由呢？这些老人不就是

在家里看书时被非法抓走的吗？

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

百姓点灯”吗？ 

其实无论法轮功学员在家里

看书也好，在外面向世人讲清法

轮功真相也好，都是在行使中国

公民的合法权利。因为中国宪法

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那么坚持

信仰、宣扬信仰都是合法的。既

然法轮功学员的言行是合法的，

那么警察迫害公民的合法行为就

是违法的。 

这些“讲法律”的警察们没

有想到，按照中国的《宪法》，

他们至少触犯了以下几条法律：

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搜查住所，构

成非法搜查罪；强行带走劫持法

轮功学员，构成绑架罪；强行囚

禁法轮功学员，构成非法拘禁罪；抢

走法轮功学员财物和现金等，构成抢

劫罪或盗窃罪。 

应该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二年

来，公检法系统是和法轮功修炼者正

面接触最多的人群，是听到最多法轮

功真相的人群，是心里最清楚法轮功

学员都是好人的群体，只是他们在关

键时刻常以职业营生为由而做出盲目

的选择。 

可是历史的车轮是前行的，最近

香港亚视报道了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死

亡的消息，很多民众都自发的买鞭炮、

放鞭炮，庆祝这个对亿万善良无辜的

法轮功学员发起迫害的政治流氓的灭

亡。不论江泽民是否已经死亡，还是

在苟延残喘，它的下场及民心的所向，

应该让所有参与迫害的人警醒了。 

中共终要解体，江氏集团必被制

裁，这是历史的必然。那些叫嚣着把

这些老人告上法庭的警察可能没有想

到，如果他们执意迫害这些老人，在

不久的将来，被告席上站着的不会是

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会是他们。

因为自古至今，正义和邪恶较量的最后

结局中，从来不会有一个行恶者能逃

脱法律的威严与正义的围剿。◇ 

老人在家因何获罪？

在海外，西人学员也参加集体学法 

天天下下评评论论  
迫迫迫害害害法法法轮轮轮功功功恶恶恶警警警遭遭遭报报报：：：   
◎ 双城市看守所所长金婉智积

极迫害大法弟子得脑瘤 
金婉智，女，四十多岁，九九年

中共与江氏集团相互利用开始迫害

法轮功之初，金婉智被提升为政保科

科长，与公安局副局长主管迫害法轮

功的张国富勾结在一起，积极参与迫

害法轮功学员，最后得脑瘤，生不如

死。◇ 
◎ 依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

刘丹阳遭恶报，患肝癌死亡 

刘丹阳，男，五十一岁，曾在

依兰县公安局派出所、政保科、国

保大队任职。一九九九年“七·二

零”以后，他受中共邪党的欺骗宣

传，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十分仇

恨，多次主动参与迫害，使十几位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拘、劳教、判

刑。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刘丹阳

遭恶报，患肝癌死亡。◇ 

◎ 黑龙江公安厅反×教工作处

恶报实例 
2004 年 9 月的一天，到省公安

厅“反邪×工作处”仅半年的刁

明伟（年仅 36 岁）到佳木斯劳改

队执行邪党迫害法轮功任务，开车

共去四人。返城时车刚刚离开佳木

斯，迎面就跟一辆大货车对头相

撞。当时就车毁人亡。只剩下司机

一人且经过抢救后变成植物人。◇


